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铁汉生态”）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公告了铁汉生态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文件，

并于 2015年 11月 3日收到贵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5】第 46 号），公司现根据问

询函所涉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 

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中所采用的释义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一致。 

本回复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

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本回复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

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1、星河园林 2014 年园林工程施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 4.64 亿元，较 2013 年增

长了 44%。请补充披露星河园林工程施工项目收入明细项目、在手订单情况，说

明 2014 年营收大幅增长的原因以及持续性。 

回复： 

一、报告期内园林工程施工项目 

2013年星河园林按工程项目分类的园林工程施工收入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2013 年 

1 内蒙古伊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伊泰华府世家项目三组团及商业

街园林景观 
3,044.87 

2 北京和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ABC 项目 B-C1 地块景观绿化工程 2,101.05 

3 永定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孔雀大湖示范区景观工程 1,907.93 

4 
北京碧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优山美地景观工程 1,759.36 

5 北京海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格拉斯小镇景观工程 1,756.14 

6 
北京润泽庄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北京润泽庄苑 B06 地块高层一期

园林景观工程 
1,549.29 

7 北京金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西山艺境项目示范区景观工程 952.47 

8 北京天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御汤山西区景观绿化工程 878.75 

9 
北京天润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平谷一号地西区住宅项目园区内

景观示范段园林绿化工程 
858.26 

10 北京旺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顺义板桥 G2 示范区园林景观工程 775.13 

 
其他   16,611.06 

合计     32,194.31 



2014年星河园林按工程项目分类的园林工程施工收入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2014 年 

1 内蒙古伊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伊泰华府世家项目三组团及商业

街园林景观 
7,149.75 

2 北京天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御汤山西区景观绿化工程 3,800.34 

3 天津景浩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北辰科技园区生活配套服务

项目景观工程 
3,127.78 

4 北京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大兴生物医药基地项目园林景观

绿化工程 
2,728.88 

5 北京和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ABC项目 B-C1 地块景观绿化工程 2,527.10 

6 协兴建筑（中国）有限公司 

丽来花园 A1-E-163#住宅楼等 91

项之一期 33栋样板区别墅景观分

包工程 

2,348.67 

7 北京旺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顺义区板桥 G2 地块景观工程 2,303.99 

8 北京旺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顺义板桥园林景观工程施工合同

补充协议 
1,274.06 

9 
北京润泽庄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北京润泽庄苑B06地块高层二期园

林景观工程 
1,102.26 

10 北京和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ABC项目 C-F1 地块景观绿化工程 1,093.67 

 
其他   18,897.48 

合计     46,353.98 

2015年 1-6月星河园林按工程项目分类的园林工程施工收入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2015 年 1-6 月  

1 北京天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御汤山西区景观绿化工程 2,174.33 

2 协兴建筑（中国）有限公司 

丽来花园 A1-E-163#住宅楼等 91 项

之一期 33 栋样板区别墅景观分包

工程 

1,829.68 

3 北京旺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顺义区板桥 G2 地块景观工程 1,689.96 

4 天津景浩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北辰科技园区生活配套服务

项目景观工程 
1,584.37 

5 北京国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国锐广场项目一标段园林景观工

程 
1,365.03 



6 北京旺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顺义板桥园林景观工程 1,246.83 

7 
秦皇岛润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北戴河滨海国际二期景观工程 1,171.33 

8 内蒙古伊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伊泰华府世家项目三组团及商业

街园林景观 
976.88 

9 泰康之家瑞城置业有限公司 

1#医疗护理中心等 3 项（昌平区中

关村科技园昌平东区三期 0303-03

地块住宅混合公建用地项目一期）

园林景观工程 

806.52 

10 
北京润泽庄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北京润泽庄苑 B06 地块高层二期

园林景观工程 
760.17 

 
其他   14,773.18 

合计     28,378.28 

二、2014年园林工程施工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 

（一）原有客户新增项目 

凭借着多年积累的品牌美誉度以及园林行业全价值链服务能力，标的公司在

与原有客户的项目合作中得到了客户的好评和认可，与客户建立起稳固的战略合

作关系。2014 年标的公司与北京润泽庄苑、北京旺晟等原有客户合作的新工程

项目于当年建造施工实现收入。 

（二）持续开拓新客户 

2014 年，标的公司持续发挥其在北方地产园林领域的优势，积极开拓新客

户，与天津景浩投资、协兴建筑、泰康之家瑞城置业等新增客户合作的工程项目

于当年开始建造施工，增加了 2014年的园林工程收入。 

（三）原有合同在 2014年大量实施 

标的公司部分工程合同，如伊泰华府世家项目、御汤山西区项目、大兴生物

医药基地项目等在 2014 年施工进展顺利，相应完成的工程量增长，所以 2014

年确认收入较 2013年大幅增长。上述工程项目大部分为 2013 年年中或三季度签

订合同，标的公司在合同签订后根据客户施工指令开始建造施工，由于冬季为北

方园林工程施工淡季，故标的公司在 2013年四季度完工进度有所放缓，2013年

度完成的工程量较少，因此确认工程施工收入也相应较少。进入 2014 年，标的



公司按照客户要求积极开展上述项目的工程施工，全年度施工周期长，完成的工

程量较多，工程项目收入大幅增长。 

三、园林工程施工在手订单情况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星河园林已签订合同，尚未执行完毕的主要订单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截至 2015 年 6

月末已累计确

认金额 

预计 2015 年

7-12 月可确认

收入金额 

预计 2016

年可确认

收入金额 

1 
北京旺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顺义板桥园林景观工

程 
6,111.15 2,520.89 2,979.15 611.12 

2 
北京天时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御汤山西区景观绿化

工程 
11,296.09 6,853.41 2,183.46 564.80 

3 
天津宝利恒基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宝利恒基汉沽杨

寨里项目绿化景观工

程 

3,895.98 1,346.87 2,159.51 194.80 

4 
秦皇岛润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北戴河滨海国际度假

公寓高尔夫别墅 
2,268.14 420.67 1,620.65 113.41 

5 
山东鲁能亘富开发

有限公司 

鲁能领秀城舜耕路、

俭秀路及北边界沿线

景观绿化工程 

2,200.00 - 1,540.00 550.00 

6 
天津景浩投资有限

公司 

天津北辰科技园区生

活配套服务项目景观

工程 

7,756.48 4,712.15 1,493.03 387.82 

7 
北京旺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顺义板桥 G1 地块 1#

办公楼等七项园林景

观工程 

1,866.67 322.65 1,077.36 280.00 

8 
北京海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格拉斯三期展示通道

工程 
1,110.75 215.13 784.54 55.54 

9 
北京龙熙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旭辉大兴庞各庄项目

样板区园林绿化景观

工程 

970.00   776.00 145.50 

10 
北京顺义新城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鲁能 B2B3 东侧代征

绿地 
1,107.95 221.58 775.58 55.40 

11 
北京朝来世纪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天国际城商业项目

园林景观工程 
1,152.94 310.28 727.37 57.65 



12 
永定河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廊坊市固安县牛驼温

泉孔雀城示范区改造

景观园林工程 

1,009.84 - 706.88 252.47 

13 
北京顺义新城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顺义新城 B3 地块景

观工程 
1,797.80   359.40 1,348.51 

14 
北京天时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北京御汤山农业生态

园项目及阿苏卫循环

经济产业区重点工程

村庄搬迁定向安置房

项目景观工程 

21,622.65 - - 11,243.78 

15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廊坊京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环北京区域

2015-2016 年房源景

观绿化工程 

28,697.25 - - 18,366.24 

  其他客户 其他项目 117,128.96 98,061.50 14,113.89 2,655.63 

  合计   209,992.65 114,985.13 31,296.82 36,882.67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根据星河园林已签订未执行完毕的合同，预计

2015 年 7-12 月可确认的营业收入约为 31,296.82 万元，预计 2016 年可确认的

营业收入为 36,882.67万元。 

四、园林工程施工业务增长的可持续性 

（一）标的公司积极寻求与大型房地产企业的战略合作，正在与鲁能集团、

华夏幸福等多家房地产企业协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陆续进行项目建设，

为 2016年和 2017年带来较大的销售收入。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与铁汉生态的协同效应将充分体现：在业

务类型方面，标的公司将借助铁汉生态的管理经验和项目资源逐步进军市政园林

领域，提高大规模项目承揽能力；在业务区域方面，标的公司将借助铁汉生态的

市场影响力逐步进军南方市场，拓展客户和项目资源，进一步提升销售收入。 

（三）受益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城镇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以及居民环保意

识的增强，标的公司所在的园林绿化行业发展迅速。未来随着行业的发展，标的

公司将进一步发挥在苗木资源、设计施工一体化、品牌知名度等竞争优势，巩固

在北方园林市场的领先地位，业务具有广阔的增长空间。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五、补充披露 

星河园林工程施工项目收入、在手订单状况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九章、三、

（二）标的公司盈利能力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 

“2、按工程项目分类的园林工程施工收入 

2013 年星河园林按工程项目分类的园林工程施工收入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2013 年 

1 内蒙古伊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伊泰华府世家项目三组团及商业

街园林景观 
3,044.87 

2 北京和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ABC 项目 B-C1 地块景观绿化工程 2,101.05 

3 永定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孔雀大湖示范区景观工程 1,907.93 

4 
北京碧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优山美地景观工程 1,759.36 

5 北京海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格拉斯小镇景观工程 1,756.14 

6 
北京润泽庄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北京润泽庄苑 B06 地块高层一期

园林景观工程 
1,549.29 

7 北京金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西山艺境项目示范区景观工程 952.47 

8 北京天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御汤山西区景观绿化工程 878.75 

9 
北京天润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平谷一号地西区住宅项目园区内

景观示范段园林绿化工程 
858.26 

10 北京旺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顺义板桥 G2 示范区园林景观工程 775.13 

 
其他   16,611.06 

合计     32,194.31 

2014 年星河园林按工程项目分类的园林工程施工收入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2014 年 



1 内蒙古伊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伊泰华府世家项目三组团及商业

街园林景观工程 
7,149.75 

2 北京天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御汤山西区景观绿化工程 3,800.34 

3 天津景浩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北辰科技园区生活配套服务

项目景观工程 
3,127.78 

4 北京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大兴生物医药基地项目园林景观

绿化工程 
2,728.88 

5 北京和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ABC 项目 B-C1 地块景观绿化工程 2,527.10 

6 协兴建筑（中国）有限公司 

丽来花园 A1-E-163#住宅楼等 91

项之一期 33 栋样板区别墅景观分

包工程 

2,348.67 

7 北京旺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顺义区板桥 G2 地块景观工程 2,303.99 

8 北京旺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顺义板桥园林景观工程 1,274.06 

9 
北京润泽庄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北京润泽庄苑 B06 地块高层二期

园林景观工程 
1,102.26 

10 北京和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ABC 项目 C-F1 地块景观绿化工程 1,093.67 

 
其他   18,897.48 

合计     46,353.98 

2015 年 1-6 月星河园林按工程项目分类的园林工程施工收入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2015 年 1-6 月  

1 
北京天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御汤山西区景观绿化工程 2,174.33 

2 协兴建筑（中国）有限公司 

丽来花园 A1-E-163#住宅楼等 91

项之一期 33 栋样板区别墅景观工

程 

1,829.68 

3 
北京旺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顺义区板桥 G2 地块景观工程 1,689.96 

4 天津景浩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北辰科技园区生活配套服务

项目景观工程 
1,584.37 

5 
北京国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国锐广场项目一标段园林景观工

程合同 
1,365.03 



6 
北京旺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顺义板桥园林景观工程 1,246.83 

7 
秦皇岛润秦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北戴河滨海国际二期景观工程 1,171.33 

8 
内蒙古伊泰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 

伊泰华府世家项目三组团及商业

街园林景观 
976.88 

9 泰康之家瑞城置业有限公司 

1#医疗护理中心等 3 项（昌平区中

关村科技园昌平东区三期 0303-03

地块住宅混合公建用地项目一期）

园林景观工程 

806.52 

10 
北京润泽庄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北京润泽庄苑 B06 地块高层二期

园林景观工程 
760.17 

 
其他   14,773.18 

合计     28,378.28 

 3、园林工程施工项目在手订单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星河园林已签订合同，尚未执行完毕的主要订单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截至 2015 年 6

月末已累计确认

金额 

预计 2015 年

7-12 月可确认

收入金额 

预计 2016

年可确认收

入金额 

1 
北京旺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顺义板桥园林景观工

程 
6,111.15 2,520.89 2,979.15 611.12 

2 
北京天时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御汤山西区景观绿化

工程 
11,296.09 6,853.41 2,183.46 564.80 

3 
天津宝利恒基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宝利恒基汉沽杨

寨里项目绿化景观工

程 

3,895.98 1,346.87 2,159.51 194.80 

4 
秦皇岛润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北戴河滨海国际度假

公寓高尔夫别墅 
2,268.14 420.67 1,620.65 113.41 

5 
山东鲁能亘富开发

有限公司 

鲁能领秀城舜耕路、

俭秀路及北边界沿线

景观绿化工程 

2,200.00 - 1,540.00 550.00 

6 
天津景浩投资有限

公司 

天津北辰科技园区生

活配套服务项目景观

工程 

7,756.48 4,712.15 1,493.03 387.82 



7 
北京旺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顺义板桥 G1 地块 1#

办公楼等七项园林景

观工程 

1,866.67 322.65 1,077.36 280.00 

8 
北京海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格拉斯三期展示通道

工程 
1,110.75 215.13 784.54 55.54 

9 
北京龙熙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旭辉大兴庞各庄项目

样板区园林绿化景观

工程 

970.00   776.00 145.50 

10 
北京顺义新城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鲁能 B2B3 东侧代征

绿地 
1,107.95 221.58 775.58 55.40 

11 
北京朝来世纪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天国际城商业项目

园林景观工程 
1,152.94 310.28 727.37 57.65 

12 
永定河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廊坊市固安县牛驼温

泉孔雀城示范区改造

景观园林工程 

1,009.84 - 706.88 252.47 

13 
北京顺义新城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顺义新城 B3 地块景

观工程 
1,797.80   359.40 1,348.51 

14 
北京天时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北京御汤山农业生态

园项目及阿苏卫循环

经济产业区重点工程

村庄搬迁定向安置房

项目景观工程 

21,622.65 - - 11,243.78 

15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廊坊京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环北京区域

2015-2016 年房源景

观绿化工程 

28,697.25 - - 18,366.24 

  其他客户 其他项目 117,128.96 98,061.50 14,113.89 2,655.63 

  合计   209,992.65 114,985.13 31,296.82 36,882.67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根据星河园林已签订未执行完毕的合同，预计 2015

年 7-12 月可确认的营业收入约为 31,296.82 万元，预计 2016 年可确认的营业

收入为 36,882.67 万元。 

” 



2、星河园林园林工程施工项目 2014 年的毛利率为 25.04%，2015 年 1-6 月的毛

利率为 26.25%，均低于铁汉生态当年同类业务的毛利率。请解释差异原因。 

回复： 

2013年度、2014年度以及 2015年 1-6月，标的公司园林工程施工的毛利率

分别为 23.31%、25.04%和 26.25%，均低于铁汉生态同期毛利率，主要是由于业

务类型存在差异所致。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地产园林施工，而铁汉生态主要从事市

政园林建设。 

市政园林项目从施工到结算回款周期通常较长，在项目招标中考虑到施工方

需要大量垫资的资金成本，因此该类项目毛利率相对较高，而地产园林项目施工

周期相对较短，且结算回款也相对较快，故地产园林项目毛利率相对市政策园林

项目要低。 

普邦园林、棕榈园林、文科园林主要从事地产园林施工业务，毛利率情况如

下： 

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普邦园林 25.01 26.13 25.87 

棕榈园林 21.46 23.59 23.36 

文科园林 26.79 25.98 25.30 

平均值 24.42 25.23 24.84 

星河园林 26.65 26.06 24.02 

标的公司毛利率略高于上述三家上市公司的毛利率的平均水平。 



3、星河园林 2014 年 12 月末消耗性生物资产总额达 1.35 亿元，2015 年 6 月末

消耗性生物资产总额达到 1.95 亿元。请结合栽种的苗木种类，补充披露 2013

年末、2014 年末及 2015 年 6 月末消耗性生物资产的组成、数量、单价及总额情

况。 

回复： 

标的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九章、三、（一）、1、（5）存

货”中补充披露如下： 

“…… 

报告期内，星河园林消耗性生物资产明细如下： 

①2013 年度 

类别 数量（棵/株） 金额（元） 均价（元） 

常绿树 8,729 7,699,630.93 882.07 

花灌木 114,779 51,496,974.15 448.66 

乔木 20,890 27,881,260.47 1,334.67 

合计 144,398 87,077,865.55 603.04 

②2014 年度 

类别 数量（棵/株） 金额（元） 均价（元） 

常绿树 15,631 11,354,806.26 726.43 

花灌木 165,176 48,654,729.31 294.56 

乔木 158,900 74,981,886.82 471.88 

合计 339,707 134,991,422.39 397.38 

③2015 年 1-6 月 

类别 数量（棵/株） 金额（元） 均价（元） 

常绿树 39,798 13,989,368.69 351.51 

花灌木 225,051 59,592,514.14 264.80 

灌木 4,541 1,417,044.85 312.06 

乔木 240,459 119,102,534.10 495.31 



盆景 1,004 284,190.71 283.06 

造型 77 648,489.61 8,421.94 

其他 122 281,948.38 2,311.05 

合计 511,052 195,316,090.48 382.18 

注：星河园林常绿树类主要包括白皮松、华山松、云杉、雪松、油松等；乔木类主要

包括国槐、银杏、白蜡、枣树等；花灌木类主要包括白玉兰、海棠、金叶榆、紫薇、丁香

等。 

报告期内，星河园林消耗性生物资产的类别主要分为常绿树、花灌木、乔

木等大类，各类别苗木均价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原因为：不同类别的苗木中具

体包含不同的苗木品种，不同品种的苗木价格差异较大，相同品种的苗木的价

格也因胸径和树高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此外，苗木价格还受到市场供求的影

响，呈现一定的波动性。 

” 

4、星河园林 2014 年苗木销售收入 2253.85万元，较 2013 年出现明显增长，但

2015 年 1-6 月苗木销售收入又回落至 194.35 万元。请补充说明苗木销售收入出

现大幅波动的原因，并补充披露星河园林苗木销售的在手订单情况。 

回复： 

标的公司苗木主要用于标的公司的园林工程建设，对外销售金额较小。2014

年，标的公司苗木销售收入为 2,253.85 万元，显著高于 2013 年及 2015 年 1-6

月的苗木销售收入，原因主要是 2014 年北京盈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盈达园林”）急需一批质量较高、批量较大的苗木。星河园林考虑到订单价格

较高，以及相应的库存苗木品种和数量能满足标的公司自身需要后，决定与其签

订了《苗木供货合同》，向其出售多种苗木，主要包括国槐、白蜡、蒙古砾等，

总价为 1,985.84万元。盈达园林与标的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标的公司苗木主要用于标的公司的园林工程建设，对外苗木销售占销售总额



的比例较小，目前并没有在手订单。 

5、星河园林 2014 年及 2015 年 1-6 月管理费用中均存在股份支付费用，金额分

别为 1883.82 万元和 215.29 万元。请补充披露上述股权激励的具体安排，股权

激励的定价依据，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过程及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回复： 

星河园林 2014 年 11 月增资及星河园林 2015 年 2 月股权转让股权激励的定

价依据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三章、十二、星河园林股权激励及相关会计处理情

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十二、星河园林股权激励及相关会计处理情况 

（一）星河园林 2014 年 11 月增资及星河园林 2015 年 2 月股权转让 

2014 年 11月，根据星河园林股东会决议，其股东李大海、陈子舟、史自锋、

崔荣峰、孟令军、姜乐来、张书、李维彬、禹润平、刘金宝、陈阳、侯晓飞、

杨志宏以 1,75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700 万元，增资入股价格为 2.5 元/股。 

2015 年 2 月，根据标的公司股东会决议，陈子舟、李大海、史自锋分别将

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2.86%、0.86%和 0.28%的股权总计作价 2,000,000.00 元转让

给天津滨海新区众鑫仁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2.5 元/股。 

鉴于：（1）参与该次增资和股权转让的人员均为标的公司管理层及核心员

工；（2）该次增资和股权转让的目的在于激励核心人员更好地从事标的公司生

产经营活动，调动其为标的公司工作和服务的积极性；（3）该次增资入股及股

权转让价格低于增资日及股权转让日公允价格，因此该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属于

股份支付，应作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二）股份支付的定义及特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关于股份支付的规定，股份支

付是指企业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

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股份支付分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和以现金结算

的股份支付，其中，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服务以股份或其

他权益工具作为对价进行结算的交易；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职工提供服

务的，应当以授予职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实践中，如果公司以低于股

权公允价值的价格向员工增发股份，或公司大股东以低于股权公允价值的价格

向员工转让股权，应按照《股份支付准则》之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股份支付具有如下特征：1、股份支付是企业与职工或其他方之间发生的交

易。2、股份支付是以获取职工或其他方服务为目的的交易。3、股份支付交易

的对价或其定价与企业自身权益工具未来的价值密切相关。 

星河园林 2014 年 11月增资行为及星河园林 2015年 2月股权转让行为符合

股份支付的定义和特征。 

（三）星河园林 2014年 11 月增资及星河园林 2015 年 2 月股权转让的会计

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规定，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换取职工提供服务的，应当以授予职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授予后立即

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应当在授予日按照权益工具

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资本公积。 

由于授予日（增资日和股权转让日）标的公司股权无公开市场交易价格，

因此在会计处理中以最接近的资产负债表日（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

作为交易的公允价值，将上述人员取得标的公司股权的成本与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日按相应股权比例计算的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额的差额相应

计入管理费用和资本公积，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股份支付时

点 

2014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 

增资股权/

转让股权占

比 

2014 年 11 月增

资股权占增资后

股权比例计算的

增资/股权转

让价格 

计入当期管

理费用的金

额 

计 入 当 期

资 本 公 积

的金额 



净资产 

2014年 11月 10,382.34 35.00% 3,633.82 1,750.00 1,883.82 1,883.82 

2015 年 2 月 10,382.34 4.00% 415.29 200.00 215.29 215.29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对 2014 年 11 月增资及 2015 年 2 月股权转让的会计处

理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规定。 

” 

6、请补充披露星河园林及其子公司所租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租赁价格。并请

财务顾问核查星河园林及其子公司租赁土地权属是否存在争议，租赁手续是否

齐备，租赁价格是否公允，并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租赁价格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租赁价格已在重组报告书中“第四章、八、（三）租赁土

地承包经营权”中补充披露如下： 

“ 

名称 承租方 出租方 坐落地址 
租赁面积

（亩） 
租赁期限 租赁价格 

易县

苗圃 
易县润佳 

桥头乡北留召

村民委员会 

河北省易县桥头乡：南

至西留召村界，北至北

留召至东白马农村道

路，东至北留召村居民

点以西，西至东白马村

界 

1,501 
2014.10.20-

2024.10.19 
1000元/亩 

桥头乡西留召

村民委员会 

河北省易县桥头乡：南

至南留召村、七里庄村

界，北至西留召至南白

马农村道路，东至西留

召村居民点，西至西留

召至七里庄农村道路、

耕地界 

1,005 
2014.10.20-

2024.10.19 
1000元/亩 

 易县苗圃小计 2,506   



窦店

苗圃 
星河绿源 

北京奥德林园

林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北方苗

木花卉交易中心”内的

A19、A24、A25、B20、

A46、B52号 

200 
2010.03.15-

2022.06.30 

前 三 年 1,200

元 / 亩 ， 自

2013.03.15 起

每 两 年 上 调

10% 

北京奥德林园

林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北方苗

木花卉交易中心”内的

B39、B35、B31、B15、

B47、B53、A4、A46的1/2、

A23、A18、A45的1/2、

B51、C36、B32、B28、

A22、B17、B50、B27（B27

×2）（暂定） 

800 
2011.03.15-

2022.06.30 

前 两 年 1,200

元 / 亩 ， 自

2013.03.15 起

每 两 年 上 调

10% 

 窦店苗圃小计 1,000   

大 厂

苗圃 
大厂星河 

大厂回族自治

县大厂镇霍各

庄村民委员 

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

县：南起民族宫，北至

大香县，东起霍各庄村

与小李庄村交界，西至

霍各庄村与后店村交界 

343.041 
2015.01.08-

2020.01.07 
1,200元/亩 

 大厂苗圃小计 343.041   

金 盏

苗圃 
星河绿源 

北京朝阳金盏

北马房经济合

作社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

东至人工河，南至化工

厂路，西至丁彪、张长

兴，北至教师宿舍、沟

北云南公墓 

80 
2004.06.28-

2024.06.27 

4,000元/亩，

自2016年起每

三年滚动递增

8%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

东至人工河，南至金盏

南路，西至金盏园林办

公室，北至原六队田间

道 

134 
2007.10.28-

2027.10.27 

4,000元/亩，

自2016年起每

三年滚动递增

8%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

东至星河园林办公室，

南至金盏南路，西至东

苇路，北至原六队田间

路 

140 
2007.11.28-

2027.11.27 

4,000元/亩，

自2016年起每

三年滚动递增

8%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

北至金盏南路，东至联

通信号塔，南至原八十

中北院，西至东苇路 

80 
2008.12.18-

2028.12.17 

4,000元/亩，

自2016年起每

三年滚动递增

8%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

东至人工河，南至渔场

路，西至联通信号塔，

北至金盏南路 

100 
2005.10.28-

2025.10.27 

4,000元/亩，

自2016年起每

三年滚动递增

8%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

东至中组部占地，南至

中组部培训基地，西至

机场二高速，北至为名

福利金属材料厂 

40 
2009.07.25-

2019.07.24 

4,000元/亩，

自2016年起每

三年滚动递增

8% 

 金盏苗圃小计 574   

合计    4,423.041   



” 

二、租赁土地权属不存在争议、租赁手续合法合规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所租赁的土地均为当地村集体土地，当地政府部门均出

具了证明，土地权属不存在争议。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租赁土地程序符合《土地

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详情如下： 

（一）2014 年 10 月 15 日，桥头乡北留召村民委员会于与易县润佳签订了

《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桥头乡西留召村民委员会将四至：南至西留召村界，

北至北留召至东白马农村道路，东至北留召村居民点以西，西至东白马村界，共

计 1,501亩的非基本农田发包给易县润佳用于园林苗木种植经营。该土地发包已

经桥头乡北留召村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表决同意通过，该土地承

包已获得易县桥头乡人民政府批准。 

（二）2014 年 10 月 15 日，桥头乡西留召村民委员会于与易县润佳签订了

《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桥头乡西留召村民委员会将四至：南至南留召村、七

里庄村界，北至西留召至南白马农村道路，东至西留召村居民点，西至西留召至

七里庄农村道路、耕地界，共计 1,005亩的非基本农田发包给易县润佳用于园林

苗木种植经营。该土地发包已经桥头乡西留召村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村民

代表表决同意通过，该土地承包已获得易县桥头乡人民政府批准。 

（三）2010 年，北京奥德林园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与星河园林签订了《北

方苗木花卉交易中心场地出租合同书》，北京奥德林园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将位

于北京市房山区“北方苗木花卉交易中心”内的 A19、A24、A25、B20、A46、B52

号中的 200亩交易席位林地出租给星河园林用于苗木花卉种植和交易，该合同已

在土地发包方北京市房山区窦店芦村经济合作社备案。2014 年北京奥德林园林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星河园林及其子公司星河绿源签订《合同主体变更三方协议》，

一致同意将承租方由星河园林变更为星河绿源。 

（四）2011年 3月 15日，北京奥德林园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与星河园林签

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北京奥德林园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将位于北京市房山区

“北方苗木花卉交易中心”内的 B39、B35、B31、B15、B47、B53、A4、A46 的



1/2、A23、A18、A45 的 1/2、B51、C36、B32、B28、A22、B17、B50、B27（B27

×2）（暂定）中的 800亩交易席位林地出租给星河园林用于苗圃、苗木种植、栽

植及经营，该合同已在土地发包方北京市房山区窦店芦村经济合作社备案。2014

年北京奥德林园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星河园林及其子公司星河绿源签订《合同

主体变更三方协议》，一致同意将承租方由星河园林变更为星河绿源。 

（五）2015 年 1 月 8 日，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厂镇霍各庄村民委员会与大厂

星河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厂镇霍各庄村民委员会将

四至：南起民族宫，北至大香县，东起霍各庄村与小李庄村交界，西至霍各庄村

与后店村交界，共计 343.041亩的一般农地发包给大厂星河用于园林苗木种植经

营，合同期限为 2015年 1月 8 日至 2020年 1月 7日止。该土地发包已经大厂回

族自治县大厂镇霍各庄村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表决同意通过，该

土地承包已获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厂镇人民政府批准。 

（六）2013年 6月 28日，北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与星河园林签订

了《朝阳区农村集体资产租赁合同书》（2014 年度，编号第 001 号），约定北京

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将四至为东至人工河，南至化工厂路，西至丁彪、张

长兴，北至教师宿舍、沟北云南公墓，共计 80 亩非基本农田发包给星河园林。

2014 年，北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星河园林及其子公司星河绿源三方

签订了《合同变更协议书》，三方一致同意将合同的承包方变更为星河绿源，该

土地发包已经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北马房村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

表表决同意通过，该土地承包已获得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经济管理办公室批准。 

（七）2013 年 10 月 28 日，北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与星河园林签

订了《朝阳区农村集体资产租赁合同书》（2014 年度，编号第 003 号），约定北

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将四至为东至人工河，南至金盏南路，西至金盏园

林办公室，北至原六队田间道，共计 134 亩非基本农田发包给星河园林。2014

年，北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星河园林及其子公司星河绿源三方签订了

《合同变更协议书》，三方一致同意将合同的承包方变更为星河绿源。该土地发

包已经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北马房村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表决

同意通过，该土地承包已获得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经济管理办公室批准。 



（八）2013 年 11 月 28 日，北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与星河园林签

订了《朝阳区农村集体资产租赁合同书》（2014 年度，编号第 004 号），约定北

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将四至为东至星河园林办公室，南至金盏南路，西

至东苇路，北至原六队田间路，共计 140 亩非基本农田发包给星河园林。2014

年，北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星河园及其子公司星河绿源三方签订了《合

同变更协议书》，三方一致同意将合同的承包方变更为星河绿源。该土地发包已

经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北马房村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表决同意

通过，该土地承包已获得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经济管理办公室批准。 

（九）2013 年 12 月 18 日，北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与星河园林签

订了《朝阳区农村集体资产租赁合同书》（2014 年度，编号第 005 号），约定北

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将四至为北至金盏南路，东至联通信号塔，南至原

八十中北院，西至东苇路，共计 80亩非基本农田发包给星河园林。2014年，北

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星河园林及其子公司星河绿源三方签订了《合同

变更协议书》，三方一致同意将合同的承包方变更为星河绿源。该土地发包已经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北马房村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表决同意通

过，该土地承包已获得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经济管理办公室批准。 

（十）2013 年 10 月 28 日，北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与星河园林签

订了《朝阳区农村集体资产租赁合同书》（2014 年度，编号第 006 号），约定北

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将四至为东至人工河，南至渔场路，西至联通信号

塔，北至金盏南路，共计 100 亩非基本农田发包给星河园林。2014 年，北京朝

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星河园林、星河绿源三方签订了《合同变更协议书》，

三方一致同意将合同的承包方变更为星河绿源。该土地发包已经北京市朝阳区金

盏乡北马房村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表决同意通过，该土地承包已

获得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经济管理办公室批准。 

（十一）2013年 7月 25日，北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与星河园林签

订了《朝阳区农村集体资产租赁合同书》（2014 年度，编号第 008 号），约定北

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将四至为东至中组部占地，南至中组部培训基地，

西至机场二高速，北至为名福利金属材料厂，共计 40 亩非基本农田发包给星河



园林。2014 年，北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星河园林及其子公司星河绿

源三方签订了《合同变更协议书》，三方一致同意将合同的承包方变更为星河绿

源。该土地发包已经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北马房村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村

民代表表决同意通过，该土地承包已获得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经济管理办公室批

准。 

三、租赁价格公允 

（一）租赁土地的价格 

标的公司租赁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

号 
出租方 亩数 

单价（元/

亩） 
租赁期限 

1 北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 80.00 4,000.00 
2004.06.28-2024.06.27。20年。

自 2016年起每三年滚动递增 8% 

2 北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 134.00 4,000.00 
2007.10.28-2027.10.27。20年。

自 2016年起每三年滚动递增 8% 

3 北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 140.00 4,000.00 
2007.11.28-2027.11.27。20年。

自 2016年起每三年滚动递增 8% 

4 北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 80.00 4,000.00 
2008.12.18-2028.12.17。20年。

自 2016年起每三年滚动递增 8% 

5 北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 100.00 4,000.00 
2005.10.28-2025.10.27。20年。

自 2016年起每三年滚动递增 8% 

6 北京朝阳金盏北马房经济合作社 40.00 4,000.00 
2009.07.25-2019.07.24。10年。

自 2016年起每三年滚动递增 8% 

  
金盏苗圃小计 574.00     

1 北京奥德林园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0.00 1,200.00 
2010.3.15-2022.6.30，13年。前

三年 1200，以后每 2年上调 10%. 

2 北京奥德林园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800.00 1,200.00 

2011.3.15-2022.6.30，12年。前

两年每亩 1200 元，2013.3.15开

始每两年上调 10%。 

  窦店苗圃小计 1,000.00     

1 大厂县大厂镇霍庄村 343.041 1,200.00 2015.01.08-2020.01.07，5年。 

  大厂苗圃小计 343.041     

1 桥头乡北留召村民委员会 1,501.00 1,000.00 2014.10.20-2024.10.19，10年。 



2 桥头乡西留召村民委员会 1,005.00 1,000.00 2014.10.20-2024.10.19，10年。 

  易县苗圃小计 2,506.00     

  
合计 4,423.0410     

金盏苗圃价格最高，主要是由于该苗圃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附近，距离

东五环较近；窦店苗圃价格较高，主要是由于该苗圃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西南六环

外，距离主城区较远，但仍属于北京市区；大厂县、易县苗圃价格较低，主要是

由于其位于河北省。土地租赁价格高低与土地所处区域有密切关系。 

上述租赁合同的签订为双方协商定价，交易价格公允。 

（二）标的公司与土地出租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标的公司土地均为直接向当地村委会、经济合作社或第三方公司租赁取得。

根据独立财务顾问对标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当地村委会、经济合作

社和第三方公司的访谈和对经济合作社、第三方公司工商档案的查询结果，标的

公司及标的公司董监高与当地村委会、经济合作社和第三方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对标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当地村委会、经济合作

社和第三方公司进行了访谈和对经济合作社、第三方公司工商档案进行了查询，

认为：租赁土地均为当地村集体所有，土地权属不存在争议；租赁手续符合《土

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租赁价

格为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董监高与当地村委会、

经济合作社和第三方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7、请补充披露星河园林收到的行政处罚是否涉及其他责任人员。并请财务顾问

核查星河园林租赁的其他土地是否存在潜在违法违规情形，并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星河园林收到的行政处罚是否涉及其他责任人员 

根据北京市国土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你公司退还非法占用的

土地，并决定给予行政处罚如下：自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30日内，

自行拆除非法占用 1764.94 平方米（2.65 亩）的土地上建设的建筑物和其他设

施，恢复土地原状”，本次行政处罚仅涉及星河园林，不涉及其他责任人员。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十一、（三）星河园

林受到处罚的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 

星河园林占用林业用地建设的房屋为钢结构临时活动板房，为星河园林苗木

护理工人的宿舍，且非星河园林主要生产经营用房。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星河

园林已经自行拆除前述临时活动板房并正在进行复垦工作，待复垦完毕后将委托

土地主管部门进行复垦验收。本次行政处罚仅涉及星河园林，不涉及其他责任人

员。 

……” 

二、星河园林租赁其他土地是否存在潜在违法违规情形 

星河园林及其子公司目前租赁的土地如下： 

名称 承租方 出租方 坐落地址 
租赁面积

（亩） 
租赁期限 

易县

苗圃 
易县润佳 

桥头乡北留召

村民委员会 

河北省易县桥头乡：南至西留召

村界，北至北留召至东白马农村

道路，东至北留召村居民点以

西，西至东白马村界 

1,501 
2014.10.20-

2024.10.19 



桥头乡西留召

村民委员会 

河北省易县桥头乡：南至南留召

村、七里庄村界，北至西留召至

南白马农村道路，东至西留召村

居民点，西至西留召至七里庄农

村道路、耕地界 

1,005 
2014.10.20-

2024.10.19 

 易县苗圃小计 2,506  

窦店

苗圃 
星河绿源 

北京奥德林园

林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北方苗木花卉交

易中心”内的 A19、A24、A25、

B20、A46、B52号 

200 
2010.03.15-

2022.06.30 

北京奥德林园

林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北方苗木花卉交

易中心”内的 B39、B35、B31、

B15、B47、B53、A4、A46的1/2、

A23、A18、A45的1/2、B51、C36、

B32、B28、A22、B17、B50、B27

（B27×2）（暂定） 

800 
2011.03.15-

2022.06.30 

 窦店苗圃小计 1,000  

大 厂

苗圃 
大厂星河 

大厂回族自治

县大厂镇霍各

庄村民委员 

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南起民

族宫，北至大香县，东起霍各庄

村与小李庄村交界，西至霍各庄

村与后店村交界 

343.041 
2015.01.08-

2020.01.07 

 大厂苗圃小计 343.041  

金 盏

苗圃 
星河绿源 

北京朝阳金盏

北马房经济合

作社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至人工

河，南至化工厂路，西至丁彪、

张长兴，北至教师宿舍、沟北云

南公墓 

80 
2004.06.28-

2024.06.27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至人工

河，南至金盏南路，西至金盏园

林办公室，北至原六队田间道 

134 
2007.10.28-

2027.10.27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至星河

园林办公室，南至金盏南路，西

至东苇路，北至原六队田间路 

140 
2007.11.28-

2027.11.27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北至金盏

南路，东至联通信号塔，南至原

八十中北院，西至东苇路 

80 
2008.12.18-

2028.12.17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至人工

河，南至渔场路，西至联通信号

塔，北至金盏南路 

100 
2005.10.28-

2025.10.27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至中组

部占地，南至中组部培训基地，

西至机场二高速，北至为名福利

金属材料厂 

40 
2009.07.25-

2019.07.24 

 金盏苗圃小计 574  

合计    4,423.041  

独立财务顾问对标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当地村委会、经济合作



社和第三方公司进行了访谈，查阅了当地政府出具的关于土地权属的证明，检查

了租赁土地所履行的程序；获取了相关部门出具的无违规证明，认为：星河园林

租赁的其他土地均为当地村集体所有，土地权属不存在争议；租赁手续符合《土

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

潜在违法违规情形。 

8、请补充说明星河园林的前三大股东李大海、陈子舟和史自锋三人的股份解锁

条件较其他股东更为宽松的原因及公允性、合理性，并在风险提示章节提示相

关风险。 

回复： 

根据《重组办法》第 46 条的规定，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36 个

月内不得转让：（一）特定对象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

关联人；（二）特定对象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取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三）特定对象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

的时间不足 12个月。 

一、崔荣峰、孟令军、张书、禹润平、刘金宝、姜乐来、陈阳、侯晓飞、李维

彬、杨志宏、众鑫仁和锁定期较长的原因 

交易对方崔荣峰、孟令军、张书、禹润平、刘金宝、姜乐来、陈阳、侯晓飞、

李维彬、杨志宏为2014年12月通过增资形式成为星河园林股东，众鑫仁合为2015

年2月通过受让股权形式成为星河园林股东，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前述股

东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因此根据《重组办法》

的规定需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此外，崔荣峰、孟令军、张书、禹润平、刘金宝、姜乐来、陈阳、侯晓飞、

李维彬、杨志宏以及众鑫仁合的杨劲和王倩均为星河园林的核心员工，较长的锁

定时间有利于核心团队的稳定，有利于保障星河园林业绩承诺的实现。 



二、李大海、陈子舟及史自锋锁定期较短的原因 

（一）李大海、陈子舟及史自锋持有星河园林的股权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前述三人在2014年12月之前即已持有的股权，截至本问询函回复

出具日，前述三人各自拥有星河园林该部分股权的时间已持续超过12个月，因此

根据《重组办法》的规定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二部分为前述三人在2014年12月对星河园林新增出资所对应的股权，截至

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前述三人就各自新增出资所对应的该部分股权拥有时间未

超过12个月，因此根据《重组办法》的规定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

转让。 

（二）李大海、陈子舟及史自锋分期解锁比例与当年业绩承诺占累计业绩承

诺比例基本一致 

李大海、陈子舟及史自锋为星河园林核心骨干人员，在综合考虑激励与持续

发展的基础上，上市公司已与前述人员就 12 个月转让限制期满后的转让条件在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进行了约定。分期解锁比例与当年业绩

承诺占累计业绩承诺比例情况如下： 

交易对手 股份解锁比例 

当年业绩承诺

占累计业绩承

诺比例 

解锁时间 

李大海、陈

子舟 

25% 25.06% 
自股份上市之日满 12 个月后，实现 2015 年

承诺净利润或完成盈利补偿 

30% 32.58% 
实现 2016 年承诺净利润或完成盈利补偿，

2016年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或完成业绩补偿后 

45% 42.36% 
实现 2017 年承诺净利润或完成盈利补偿，

2017年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或完成业绩补偿后 

史自锋 

25% 25.06% 
实现 2015 年承诺净利润或完成盈利补偿，

2015年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或完成业绩补偿后 

25% 32.58% 
实现 2016 年承诺净利润或完成盈利补偿，

2016年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或完成业绩补偿后 

50% 42.36% 
实现 2017 年承诺净利润或完成盈利补偿，

2017年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或完成业绩补偿后 

分期解锁比例与当年业绩承诺占累计业绩承诺比例基本一致，综合考虑了激

励因素和业绩补偿的可实现性。 

此外，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10.2的规定：“自本次交



易实施完毕之日起，甲方中的自然人股东继续在目标公司至少任职满 5年（含当

日，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除外），任职岗位不变，并继续对目标公司在生产经营、

分公司管理及整合等方面给予支持，确保目标公司稳定可持续发展。”该条款避

免了出现李大海、陈子舟及史自锋部分股份变现后离开星河园林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的持股锁定期差异均符合《重组办法》的相关规

定，且为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的真实意愿，具有公允性与合理性。风险因素已在

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一、（四）业绩补偿承诺的违约风险”及“第十二章、

一、（四）业绩补偿承诺的违约风险”充分披露。 

9、请详细说明星河园林和铁汉生态签订的融资支持协议的具体安排，并请财务

顾问核查该融资支持协议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回复：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 12.4.7的规定：“若因目标公司经

营需要，乙方可根据目标公司提出的需求以自有资金增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或流

动资金，资金将用于未来的苗圃建设、补充流动资金等，乙方提供的资金将按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年利率上浮 20%计算资金占用费（以实际占用天数计

算），该等资金占用费仅用于计算是否达到承诺净利润，目标公司无需实际支付

资金占用费。乙方收购股权后将对目标公司提供相应的融资支持。” 

铁汉生态将在股权收购完成后，根据实际情况和标的公司的经营需要，才会

对标的公司提供相应的融资支持，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铁汉生态和星河园

林并未签订任何融资协议。 



10、星河园林 2014 年净利润为 2476.93 万元，2015年 1-6 月净利润为 2822.03

万元，而标的公司 2015-2017 年的业绩承诺达 6500 万元、8450 万元及 10985 万

元。（1）请结合星河园林销售规模、在手订单情况，详细说明业绩承诺的可实

现性。（2）在本次报告书中显示，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现的净

利润的计算公式为“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上市

公司向标的公司提供资金所产生的资金占用费+股权激励费用”，请补充说明业

绩承诺中扣除股权激励费用的原因、合理性。 

回复： 

一、结合星河园林销售规模、在手订单情况，详细说明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 

（一）星河园林报告期内销售增长情况 

2014年星河园林的营业收入为 4.95亿元，较 2013年增长 49.84%；2015年

1-6月星河园林的收入为 2.90 亿元，已达到 2014年全年营业收入的 58.67%。营

业收入增长迅速。 

（二）星河园林在手订单情况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星河园林已签订合同，尚未执行完毕的主要订单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截至 2015 年 6

月末已累计确

认金额 

预计 2015 年

7-12 月可确认

收入金额 

预计 2016

年可确认

收入金额 

1 
北京旺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顺义板桥园林景观工

程 
6,111.15 2,520.89 2,979.15 611.12 



2 
北京天时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御汤山西区景观绿化

工程 
11,296.09 6,853.41 2,183.46 564.80 

3 
天津宝利恒基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宝利恒基汉沽杨

寨里项目绿化景观工

程 

3,895.98 1,346.87 2,159.51 194.80 

4 
秦皇岛润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北戴河滨海国际度假

公寓高尔夫别墅 
2,268.14 420.67 1,620.65 113.41 

5 
山东鲁能亘富开发

有限公司 

鲁能领秀城舜耕路、

俭秀路及北边界沿线

景观绿化工程 

2,200.00 - 1,540.00 550.00 

6 
天津景浩投资有限

公司 

天津北辰科技园区生

活配套服务项目景观

工程 

7,756.48 4,712.15 1,493.03 387.82 

7 
北京旺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顺义板桥 G1 地块 1#

办公楼等七项园林景

观工程 

1,866.67 322.65 1,077.36 280.00 

8 
北京海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格拉斯三期展示通道

工程 
1,110.75 215.13 784.54 55.54 

9 
北京龙熙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旭辉大兴庞各庄项目

样板区园林绿化景观

工程 

970.00   776.00 145.50 

10 
北京顺义新城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鲁能 B2B3 东侧代征

绿地 
1,107.95 221.58 775.58 55.40 

11 
北京朝来世纪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天国际城商业项目

园林景观工程 
1,152.94 310.28 727.37 57.65 

12 
永定河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廊坊市固安县牛驼温

泉孔雀城示范区改造

景观园林工程 

1,009.84 - 706.88 252.47 

13 
北京顺义新城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顺义新城 B3 地块景

观工程 
1,797.80   359.40 1,348.51 

14 
北京天时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北京御汤山农业生态

园项目及阿苏卫循环

经济产业区重点工程

村庄搬迁定向安置房

项目景观工程 

21,622.65 - - 11,243.78 

15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廊坊京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环北京区域

2015-2016 年房源景

观绿化工程 

28,697.25 - - 18,366.24 

  其他客户 其他项目 117,128.96 98,061.50 14,113.89 2,655.63 

  合计   209,992.65 114,985.13 31,296.82 36,882.67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根据星河园林已签订未执行完毕的合同，预计

2015 年 7-12 月可确认的营业收入约为 31,296.82 万元，预计 2016 年可确认的

营业收入为 36,882.67万元。 

（三）标的公司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 

1、星河园林 2015-2017年营业收入预测数 

星河园林 2015年 7-12月、2016年、2017年营业收入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5 年 7-12 月 2016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预测 38,384.08 84,053.23 104,805.50 

预计已签订尚未执行完毕的合

同可确认收入 
31,296.82 36,882.67 21,967.92  

合同覆盖率 81.54% 43.88% 20.96% 

注：合同覆盖率指已签订尚未执行完毕的合同/营业收入。 

根据标的公司已签订合同的情况、本次交易带来的协同效应以及园林绿化行

业的发展趋势，标的公司预测 2016 年、2017 年营业收入增幅均为 25%，具体如

下： 

（1）基于标的公司已签订尚未执行完毕的合同情况，2015 年 7-12月、2016

年、2017年分别可实现收入 31,296.82 万元、36,882.67万元、21,967.92万元，

为标的公司实现预期销售规模提供了较好的保障。此外，标的公司积极寻求与大

型房地产企业的战略合作，除 2015 年已确定的框架合同外，标的公司正在积极

与鲁能集团、华夏幸福等多家房地产企业协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陆续进

行项目建设，为 2016年和 2017 年带来较大的销售收入。 

（2）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与铁汉生态的协同效应将充分体现：在业

务类型方面，标的公司将借助铁汉生态的管理经验和项目资源逐步进军市政园林

领域，提高大规模项目承揽能力；在业务区域方面，标的公司将借助铁汉生态的

市场影响力逐步进军南方市场，拓展客户和项目资源，进一步提升销售收入。 

（3）受益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城镇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以及居民环保意

识的增强，标的公司所在的园林绿化行业发展迅速。未来随着行业的发展，标的



公司将进一步发挥在苗木资源、设计施工一体化、品牌知名度等竞争优势，巩固

在北方园林市场的领先地位，业务具有广阔的增长空间。 

2、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率与预测期净利润率对比情况 

报告期以及业绩承诺期，标的公司的净利润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1-6 月 

2015 年 

（预测） 

2016 年（预

测） 

2017 年 

（预测） 

营业收入 33,045.26 49,514.93 29,048.35 67,432.43 84,053.23 104,805.50 

实 际 净 利

润/承诺净

利润 

1,798.62 4,356.63 3,017.23 6,500 8,450 10,985 

净利润率 5.44% 8.80% 10.39% 9.64% 10.05% 10.48% 

 

注：实际净利润为报告期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当年股权激励

费用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净利润率逐步提升，原因主要为：受益于规模效应，随

着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收入规模不断扩大，费用率有所下降，在毛利率水平保持稳

定的情况下，净利润率逐步提升。2015-2017年净利润率分别为 9.64%、10.05%、

10.48%，与 2015年 1-6月的净利润率无重大差异。 

综上所述，星河园林的业绩承诺具有较强的可实现性。 

二、业绩承诺中扣除股权激励费用的原因、合理性 

股权激励费用是因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会计处理方法而产生，并未实质导致

标的公司经济利益的流出，并且与标的公司经营业绩无关。因此，在业绩承诺中

将股权激励费用予以扣除具有合理性。基于上述原因，双方协商一致在业绩承诺

中将股权激励费用予以扣除。 

11、建议修改“资金占用费”等表述。 

回复： 



已将“资金占用费”修改为“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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